《深圳市水务建设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认定及应用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或个人
	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
	采纳情况说明

	1
	个人
	原文：第五章 第二十条 ……进行填报并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缩短公告期限。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经审查同意的则按不同情形缩短公告期限……意见情况：正文第二十条对不良行为缩短公告期限申请流程表述与附件7中图示流程不一致，应考虑在正文中补充相关表述。
	解释
	流程图是综合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相关内容进行编制的，流程图表达的内容环节在正文中均有表述。

	2
	个人
	原文：附件3、附件4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六个月内直接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意见情况：附件模板提及“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是否为笔误？如不是，限定诉讼法院是否符合市（区）水行政主管单位及市场主体实际诉讼需要？
	解释
	根据2015年6月印发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实施行政案件集中管辖的公告》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深圳市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及行政非诉案件审查，统一由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3
	个人
	原文：第四章 第十九条  不良行为公告期限 …… （四）严重等级不良行为公告期限为12个月；（五）特别严重等级不良行为公告期限为12个月。意见情况：严重及特别严重等级不良行为公告期限一致，应考虑延长特别严重等级不良行为公告期限，以示区分。
	解释
	虽公告期限一致，但《办法》规定不允许市场主体申请特别严重等级不良行为缩短公告期，且在特别严重等级不良行为公告期间，水务建设市场招标人应当拒绝该市场主体参加政府投资的水务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政府采购（含自行采购）活动。

	4
	个人
	1、意见第十三条中 不良行为认定凭证包括以下类型：（一）区级及以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监督机构在履职过程中，发现市场主体存在不良行为而作出的生效处理文书，包括限期整改通知书、停工整改通知书、通报（含专项工作群通报）、行政处理文书。
建议修改为：包括停工整改通知书、通报（含专项工作 群通报）、行政处理文书。
	不采
纳
	[bookmark: _GoBack]实践中，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监督机构在履职过程中作出的检查文书包括《检查结果通知书》《预警通知书》《整改通知书》和《停工整改通知书》等，其中将后两者作为不良行为认定的有效凭证，是因其直接关联违法违规事实、整改要求及法律后果，具有信用管理的核心依据特性，而前两者属于监管过程性文件，缺乏强制力和责任认定。同时参考深圳市住建局印发的《深圳市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主管部门认定不良行为应当签发不良行为认定书，包括责令停工整改通知书、责令整改通知书、其他不良行为认定书”，限期整改通知书应该作为不良行为认定有效凭证。

	5
	个人
	2、第十九条 不良行为公告期限（自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官方网站上公告次日零时起计算）：.........
   疑问：同一市场主体不同时段受到的不良行为扣分累计，公示日期是否累计或者是分段计算公示期？
	解释
	本次修订将按市场主体不良行为的累计扣分进行定级，调整为按具体不良行为扣分单独定级、单独公告。从根本上消除原有不良行为等级与公告期限设计过于复杂而带来的各种问题。

	6
	个人
	3、意见第二十五条中 对在公告期内存在较严重及以上不良行为，或公告期内累计扣分≥20分的市场主体，.........
建议修改为：对在公告期内存在严重及以上不良行为，或公告期内累计扣分≥20分的市场主体，.........
	采纳
	拟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对在公告期内存在严重等级及以上不良行为或公告期内累计扣分≥20 分的项目，其建设单位或其他市场主体在申请该项目评优评奖时，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一律不予推荐”。

	7
	个人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含水务设施运行管理单位，下同）依照本办法规定，负责将本单位对市场主体作出的结果为不合格的 履约评价向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申报不良行为认定。
疑问：此处建设单位对市场主体作出结果为不合格履约评价的结论性材料不属于行政处理文件。
	解释
	拟将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认、由建设单位对市场主体作出结果为不合格的履约评价结论性材料作为不良行为申报认定的有效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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